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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新

增实施地点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82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167 万股，发行价格为 27.2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 59,094.09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2,854.88 万元。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21]第 4487 号”《验资报

告》。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补充照明工程业务营运资金 44,900.00 39,354.88 

2 研发及设计展示中心项目 4,500.00 4,500.00 

3 
城市照明运营维护平台及数据

分析中心项目 
3,500.00 3,500.00 

4 营销服务及网络建设项目 2,500.00 2,500.00 

5 偿还银行贷款 3,000.00 3,000.00 

合计 58,400.00 52,854.88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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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 

结合目前募集资金进展情况、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要求，公司将募投项目“研

发及设计展示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即在原实施地点“公司目前办公场址周边”

（上海市杨浦区）的基础上，增加“成都市金牛区”为该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除上述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外，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额、建设内容

等均不存在变化。 

2、募投项目“研发及设计展示中心项目”概述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研发、设计、展示三个中心的组建，拟在公司目前办

公场址周边购置 600 平方米办公场地进行建设，其中：300 平方米作为研发中心，

200 平方米作为设计中心，100 平方米作为展示中心。 

项目建设期 2 年，建设总投资 4,500.00 万元。其中：建筑及装修工程费

2,250.00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795.71 万元（其中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展

示中心的设备购置及安装费分别为 465.81 万元、522.50 万元、807.40 万元），人

才招聘、培训等方面的其他投资费用 240.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214.29 万元。项

目投资具体明细构成如下： 

投资内容 
投资额度（万元） 

第一年 第二年 合计 

建设投资费用 
建筑及装修工程费 2,250.00 - 2,250.00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897.86 897.86 1,795.71 

其他投资费用 - 240.00 240.00 

基本预备费 157.39 56.89 214.29 

项目合计投资 3,305.25 1,194.75 4,500.00 

3、募投项目“研发及设计展示中心项目”实施地点调整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增加前） 实施地点（增加后） 

研发及设

计展示中

心项目 

在公司目前办公场址

周边购置 600 平方米

办公场地进行建设 

（1）在公司目前办公场址周边租赁约 900 平方米办

公场地进行建设； 

（2）在成都市金牛区购置约 1,000 平方米办公场地进

行建设。 

4、募投项目“研发及设计展示中心项目”新增实施地点的原因 

由于近年来公司总部周边商办楼宇房价相对较高，按照 2,250 万元的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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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已无法在周边区域购置规模化的办公场地。为了不影响公司科技研发的健康

发展和设计引领优势的持续保持，公司拟增加“成都”为该项目实施地点。 

随着成渝一体化和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不断推进，成都作为成渝双城经济圈

核心城市和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城市发展迅速，尤其在社区、街区智

慧管理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根据公司全国布局的战略方向，成都将定位为

公司西南市场的核心支撑点，重点发力文旅夜游、城市更新、城市智慧管理等业

务板块。 

为了快速推进募投项目落地实施，并形成优势竞争力助力公司发展，公司拟

采用在上海杨浦区租赁办公场地、在成都金牛区购置办公房产的方式，并将部分

技术研发力量和创意设计力量布置在成都，与上海总部协同推进该募投项目，进

而快速加持公司在西南市场的技术先进性和设计引领性，扩大公司的西南市场占

有率。 

5、募投项目“研发及设计展示中心项目”新增实施地点后，投资具体明细

如下： 

投资内容 
投资额度（万元） 

第一年 第二年 合计 

建设投资费用 

建筑及装修工程费 2,250.00 - 2,250.00 

其中：    

（1）上海办公楼    

      租赁费 155.00  155.00 

      装修费 485.00  485.00 

（2）成都办公楼    

    购置费 1,155.00  1,155.00 

装修费 455.00  455.00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897.86 897.86 1,795.71 

其他投资费用 - 240.00 240.00 

基本预备费 157.39 56.89 214.29 

项目合计投资 3,305.25 1,194.75 4,500.00 

若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缺口将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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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予以解决。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是公司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

方向，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

地点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研发及设计展示中心项目”在原实施地

点的基础上，新增“成都市金牛区”作为实施地点。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

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研发及设计展示中心项目”在原实施地点的

基础上，新增“成都市金牛区”作为实施地点。监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

实施地点是公司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

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属于募投项目

的实质性变更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3、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

需求，有利于公司战略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募集

资金投入额和用途，不会对项目实施和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该部分募投项目

新增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履行相应的审批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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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该部分募投项目新

增实施地点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

目新增实施地点事项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求做出的安排，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

地点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